宿州市立医院新增射线装置及核素环评、预评、控评及竣工验收
[bookmark: _GoBack]等服务要求
一、资质要求：投标单位具有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放射技术服务资质证书（乙级及以上）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证书（含第二类：核技术工业应用），具有注册环评工程师或注册核安全工程师证书。
备注：
1、若在规定服务周期内未完成服务，则视为违约，招标人将扣除履约保证金并解除合同。
2、按单台设备/核素的预评、环评、环保竣工验收辐射安全许可证取证、控评竣工验收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等阶段分项报价。
3、本项目有效期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在1年内任意时间招标人可通知中标人提供服务，超出1年期招标人有权取消本项目。
二、服务范围：新增1台CT、3台DSA、新建核医学科，1台PET-CT、1台SPECT-CT、核素治疗及配套辅助设施。
三、技术服务要求：本项目应当办理发改委立项；防护方案、平面布局、施工设计；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危害控制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保竣工验收、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及放射诊疗许可证。
四、服务周期：在接招标人通知后30日内取得预评批复，在设备安装完成后接招标人通知30日内完成控评及验收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在接招标人通知后5日内完成发改委立项及环保备案，在设备安装完成后接招标人通知30日内完成环保竣工验收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五、付款条件：按照分项报价，阶段性付款（每完成一台设备/核素的一项服务，支付一项服务费用）。
六、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评分标准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内容及标准
	备注

	技术分50分
	业绩20分
	供应商自2020年1月1日以来每提供一份医院类似业绩的合同得4分，满分20分（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说明：以上须提供有效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检测能力30分

	1.具有高级工程师1名得1分，总分10分。
2.同时具有注册环评工程师证书和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培训考核证书，每人3分，总分6分，不具有不得分。
3..参与制定/修订辐射相关行业标准，1个行业标准得3分,总分9分。
4.具有放射技术服务人员能力考核证书或证明及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通过人员证书或证明，每人0.5分，总分5分，未获得不得分。
说明：以上提供近三个月人员社保，材料须提供有效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商务分50分
	价格分50分
	价格标经评审满足本文件要求且在预算范围内的投标人的总报价中，最低价格为评标基准价格，得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 价格分分值（取小数点后两位）。
	



